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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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6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） 

  一、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：“在生产、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

规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

者拘役；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s{:K�T3E�X:S 

  “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

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” 

  二、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修改为：“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

合国家规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恶劣的，

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 

  三、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：“举办

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

果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
役；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  

  四、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：“在安

全事故发生后，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，贻误事故抢救，情

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” 

  五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修改为：“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、企业

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，或者对依法应

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，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，或者有

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



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” 

  六、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：“公

司、企业通过隐匿财产、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、处分财产，实施

虚假破产，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罚金。” 

  七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：“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数

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数额巨大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

可以并处没收财产。2M�K9M�W�]3t 

  “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

违反国家规定，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，归个人所有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

处罚。7h�D�` p 

  “国有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、企业或

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、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

行为的，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、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 

  八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予公司、

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
役；数额巨大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i�}:n�z.x 

  九、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：“上市

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，利用职务便利，操纵

上市公司从事下列行为之一，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，

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： 



  “（一）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、商品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；  

  “（二）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，提供或者接受资金、商品、服务或者其他资

产的；-r�r�C�A-E 

  “（三）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、商品、服务或者

其他资产的； 

  “（四）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，或者无正当理由

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；-  L�u ]$U-S  

  “（五）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、承担债务的； 

  “（六）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。2?4[�|M3S 

  “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，指使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 

  “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，对单位判处罚

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

罚。”�  

  十、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：“以欺

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、票据承兑、信用证、保函等，给银行或

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

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

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  $e8k G9h+j;B 

  “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2a-x�r:r._0o:[ 

  十一、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操纵证券、期货

市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特

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：�y�d�I�|1]*J&B)@0n+t 



  “（一）单独或者合谋，集中资金优势、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

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，操纵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、期货交易量的； 

  “（二）与他人串通，以事先约定的时间、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、期货

交易，影响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、期货交易量的； 

  “（三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，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，

自买自卖期货合约，影响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、期货交易量的； 

  “（四）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的。 

  “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  十二、在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后增加

一条，作为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：“商业银行、证券交易所、期货交易所、证券

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，违背受托义务，擅自运用客

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、信托的财产，情节严重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三万

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

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。 7w 

  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、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管理机构，以及

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、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，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

的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�  

  十三、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二款修改为：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

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处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

成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

�~)T�\ 

  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，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，



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。” 

十四、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

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

者拘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

失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。” 

  十五、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

作人员违反规定，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、票据、存单、资信证明，情

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。” 

  十六、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明知是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

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

罪、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，为掩饰、隐瞒其来源和性质，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

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

金：  !g ^7N'u | 

  “（一）提供资金账户的；�S 

  “（二）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的； 

  “（三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；  

  “（四）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；+L+n X�E*G�W�] 

  “（五）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。”  

 十七、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：“以暴

力、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



金。” 

  十八、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修改为：“以营利为目的，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

为业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。-[�u�z8P 

  “开设赌场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

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上海网警网上咨询工作室 C�D/v 

  十九、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为：“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

予以窝藏、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的，处三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 

  二十、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：“依

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，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，情节严

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”  

  二十一、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